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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针对正在制定的稀土行业政策开展政策环评, 探索基于制度归因的评价模式。 经分析和调研发现, 稀土行业目前

存在矿山开采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严重, 原地浸矿和冶炼分离水污染问题突出, 稀土冶炼废渣存在放射性污染风险等几个突

出资源环境问题。 探究背后的制度原因, 主要是矿山生态保护和土地复垦制度不健全, 污染防治和清洁生产标准建设滞后, 冶

炼废渣处置利用管理系统性不强。 对稀土行业政策优化提出以下建议: 进一步突出行业和环境准入控制要求, 增加稀土国家规

划矿区编制要求。 同时, 稀土行业还应建立和完善以下配套制度: 建立常态化环保督察制度, 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标准体系, 建

立稀土企业环境保护 “领跑者”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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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conducts
 

a
 

policy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SEA)
 

of
 

the
 

rare
 

earth
 

industry
 

policy
 

being
 

formulated
 

and
 

explores
 

an
 

assessment
 

mode
 

based
 

on
 

institutional
 

attribution.
 

After
 

analysis
 

and
 

investig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rare
 

earth
 

industry
 

currently
 

has
 

following
 

prominent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 destruction
 

of
 

mining
 

vegetation
 

and
 

soil
 

erosion,
 

water
 

pollution
 

in
 

under
 

in-situ
 

leaching
 

and
 

smelting,
 

risk
 

of
 

radioactive
 

pollution
 

of
 

smelting
 

waste.
 

The
 

institutional
 

reasons
 

are
 

mainly
 

that
 

the
 

min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land
 

reclamation
 

system
 

is
 

not
 

comprehensive,
 

the
 

pollution
 

control
 

and
 

cleaner
 

production
 

standards
 

are
 

lagging,
 

and
 

the
 

disposal
 

and
 

utilization
 

of
 

smelting
 

waste
 

is
 

not
 

systematic.
 

For
 

the
 

policy
 

optimization,
 

the
 

industry
 

and
 

environmental
 

access
 

control
 

should
 

be
 

enhanced;
 

planning
 

for
 

the
 

national
 

rare
 

earth
 

mining
 

area
 

should
 

be
 

prepared.
 

In
 

addition,
 

the
 

following
 

supporting
 

system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 to
 

establish
 

a
 

normalized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system,
 

to
 

improv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andard
 

system,
 

to
 

establish
 

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eader"
 

system
 

for
 

rare
 

earth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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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环评是从环境影响角度对相关政策开展评

估或评价, 目的是从决策源头防范环境风险, 减轻

不良环境影响。 因此, 政策环评是决策科学化、 民

主化的重要辅助工具, 并且随着各国环保意识的提

高其重要性不断凸显。 由于各国的政治体制和政策

体系不同, 迄今政策环评在国际上呈现多样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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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 有的将其纳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体系单独开

展, 有的作为政策评估中的专题评估统一开展, 有

的甚至脱离事前评估范畴, 已经演化为一种政策实

施过程中的环境治理工具。 总体来看, 由于不同国

家的政策制定及执行过程差异较大, 政策环评难以

形成公认模式[1-5] 。 为了推动我国政策环评工作开

展, 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政策环评理论方法, 2021 年

生态环境部在全国组织实施了第一批政策环评试点,
稀土行业政策环评是其中之一, 具体评价对象为 《稀
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 《条例》)。

1　 稀土行业政策演变

我国稀土行业的政策演变可大致分为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到 90 年代初, 我国

对稀土开发持鼓励态度, 采取了出口退税等激励手

段, 1986 年我国稀土产量超过美国并至今保持世界

第一。 第二阶段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 2010 年,
我国对稀土行业开始进行整顿, 一方面通过资源整

合减少开发主体; 另一方面不断提高出口关税, 并

从 2007 年开始对稀土矿产品和冶炼分离产品进行总

量控制。 然而, 该阶段正值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并且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整顿效果并不理想。 第三

阶段是从 2011 年 《国务院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

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 〔2011〕 12 号) 颁布以

来, 我国对稀土行业进行系统整治。 这一阶段不仅

出台了 《稀土行业准入条件》, 开展了多次行业整

顿, 而且对全国稀土企业进行了兼并重组。 与过去

相比, 生态环境保护成为行业治理整顿的重要抓手。
经过长期整治, 目前稀土行业已基本具备步入高质

量发展的条件, 需要建立更为完善的法制基础, 《条

例》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政策。

2　 评价对象概述

《条例》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起草, 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条例》 出台

的目的是依法规范稀土开采、 冶炼分离等生产经营

秩序, 有序开发利用稀土资源, 推动稀土行业高质

量发展。
《条例》 共 29 条, 主要规定了 5 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明确了针对稀土行业的部门职责分工; 二是提

出对稀土开采和冶炼分离实施行政许可和项目核准;
三是针对稀土开采和冶炼分离分别建立总量指标管

理制度; 四是对稀土产业链的开采、 冶炼分离、 金

属冶炼、 综合利用、 产品流通等管理提出原则性规

定; 五是对各种违法行为提出了处罚措施。
总体来看, 《条例》 既将过去行之有效的制度

法治化, 也将新时期的新问题制度化, 因此是一个

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政策。

3　 研究意义

稀土有 “工业黄金” “工业维生素” 之称, 是

21 世纪新材料的宝库,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应用非

常广泛[6-8] 。 我国稀土资源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

38%, 却一度承担了世界 90%以上的市场供应, 迄

今仍有 60%左右的市场份额, 是世界第一稀土大国。
然而, 长期超强度无序开采, 企业之间恶性竞争、
竞相压价, 导致宝贵的战略性资源在国际上只能卖

出 “白菜价”, 同时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 生态破

坏和环境污染。
针对 《条例》 开展政策环评, 可以进一步从制

度和政策层面推动稀土行业健康发展, 提高发展质

量和保护水平。 此外, 《条例》 属于行政法规, 是

层级最高的政策, 国内尚无针对此类政策的环评案

例。 对其开展政策环评, 有利于探索新的政策环评

模式, 丰富国内的政策环评实践。

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稀土行业政策环评的基本思路如下(见图 1)。
在文献研究、 现场调研和资料收集的基础上识

别我国稀土行业面临的主要资源环境问题, 具体将

其分为生态破坏、 环境污染、 固废处置与利用 3 个

方面; 进而进行制度归因分析。 一方面探究造成稀

土行业主要资源环境问题的深层次制度原因, 另一

方面总结稀土行业在过去治理整顿中行之有效的管

理经验。 在此基础上, 分析 《条例》 对于相关制度

的回应性, 即 《条例》 是否纳入了过去行之有效的

制度, 是否填补了目前依然存在的制度漏洞; 如果

《条例》 没有对这些制度性问题给予有效回应, 则

针对 《条例》 提出修改完善建议和有利于稀土行业

可持续发展的配套制度建设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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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稀土行业政策环评技术路线

Fig. 1　 The
 

technical
 

route
 

of
 

rare
 

earth
 

industry
 

policy
 

SEA

5　 稀土行业主要资源环境问题分析

5. 1　 矿山开采使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严重

稀土矿山的开采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以包

头市白云鄂博矿区和四川省冕宁县的轻稀土矿为代

表的地下或露天开采; 另一种以江西省赣州市的离

子型稀土矿为代表, 先后经历了池浸、 堆浸、 原地

浸矿等开采工艺的变迁。 经调研和文献研究发现,
在 2011 年我国对稀土行业系统整顿之前, 稀土矿山

企业普遍存在 “小、 散、 乱、 弱” 的问题[9-10] , 生态

问题非常突出。 例如, 四川省冕宁县露天开发企业

多、 私挖滥采严重, 造成大面积植被破坏与水土流

失。 2006 年仅凉山州冕宁县稀土矿历史遗留的地质灾

害点就达 23 处; 采坑 13 处, 容积达 1040 万 m3; 矿

渣堆 26 处, 堆渣体积达 1840 万 m3[11] 。 早期南方离

子型稀土矿同样存在稀土资源无序开采, 矿区地表植

被大面积破坏、 水土流失严重以及地表裸露等生态问

题。 至 2011 年年初, 赣州市稀土矿山毁坏面积达

78. 13
 

km2, 水土流失破坏面积达 7. 72
 

km2。 目前南

方离子型稀土矿普遍改用原地浸矿开采工艺, 生态影

响虽然总体可控, 但仍然存在局部植被破坏、 隐藏地

质灾害风险等问题。
5. 2　 原地浸矿和冶炼分离的水污染问题突出

我国离子型稀土矿以重稀土为主, 占比高达

90%, 目前主要采用原地浸矿开采工艺, 浸出过程中

需向矿层注入大量硫酸铵溶液来置换稀土离子。 由于

地质结构复杂、 施工技术限制及雨水冲刷等原因, 部

分溶液无组织排放, 最终经地下径流四处散逸, 大量

含有 NH+
4 、 SO2-

4 、 H+ 以及稀土离子、 Cu2+ 、 Pb2+ 、
Zn2+等重金属离子的浸出液渗入土壤和地下水中, 造

成水污染和土壤酸化等问题[12] 。 此外, 稀土冶炼分

离过程中废水成分复杂, 含多种有害元素, 平均每生

产 1
 

t 稀土氧化物要产生 60~100
 

t 废水, 包括含氟废

水、 氨氮废水、 氯化铵废水等, 其中氨氮废水和高盐

废水的污染问题最为突出。 废水中氨氮往往超标几十

倍, 而大量高盐废水则不经处理直接被排入水体中,
严重影响水体功能[13] 。
5. 3　 稀土冶炼废渣存在放射性污染风险

我国的共∕伴生放射性稀土矿较多, 冶炼过程中

会产生超过豁免水平(1
 

Bq∕g)的放射性废渣。 由于

《伴生放射性物料贮存及固体废物填埋辐射环境保护

技术规范(试行)》 ( HJ
 

1114—2020) 发布较晚, 各

企业早期自行建设的废渣库普遍存在放射性污染风

险。 国内唯一具有稀土冶炼废渣收贮资质的省级放

射性废渣库建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但 2018 年最

后一个库区达到设计库容后, 后续产生的废渣只能

堆放于自建库中。 四川省冕宁县氟碳铈矿冶炼产生

的铁钍渣、 铅渣根据放射性比活度属于放射性废

物[14] , 过去由于环保工作不规范, 废渣沿河随意堆

放, 已经对河流水质造成放射性污染。 南方离子型

稀土矿冶炼过程中产生的酸溶渣、 中和渣含有钍、
镭、 铀等放射性元素, 其中酸溶渣中钍和镭的含量

分别为 426. 47
 

mg∕kg、 0. 00017
 

mg∕kg, 中和渣中铀的

含量为 281. 82
 

mg∕kg[15] , 堆存过程中产生的渗滤液也

对周围环境特别是土壤环境存在放射性污染风险。

6　 稀土行业环境保护制度存在的问题

6. 1　 矿山生态保护和土地复垦制度不健全

自 2011 年以来, 经过多轮行业整顿和环保督察,
我国稀土矿山历史遗留生态问题大为改善, 然而在制

度建设方面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绿色矿山建设指

标体系不健全, 目前尚无专门针对稀土矿的绿色矿山

建设标准, 仅有部分推荐性标准可参照。 二是土地复

垦和矿山治理技术规范落实效果监管力度不足。 尽管

2016 年原国土资源部印发了 《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 (国土资

规 〔2016〕 21 号), 但普遍没有从稀土矿区生态环境

要素全局出发系统考虑生态系统功能修复。 三是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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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修复治理后期监管制度仍待完善, 部分点位存在

治理效果差的情况。
6. 2　 污染防治和清洁生产标准建设滞后

稀土行业污染防治和清洁生产标准缺失和不健

全, 是环境污染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主要原因。
具体而言, 一是离子型稀土矿缺少相应的开采技术

规范, 特别是缺少对原地浸矿工艺中浸矿剂回收率

的要求, 无法实现有效监管; 二是部分污染物缺乏

明确的排放标准, 现行 《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 (GB
 

26451—2011) 只对总铬、 六价铬、 总铅、
总镉、 总砷的浓度进行了限定, 而对汞、 镍等其他

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浓度未做限定, 也未规定含盐废

水排放标准, 环境管理没有依据; 三是清洁生产指

标相对较低, 例如, 现行的 《稀土冶炼加工企业单

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29435—2012)发布实施

时间较早, 当时的标准偏低, 现在看部分指标已经

不能满足行业清洁生产水平的提升需求。
6. 3　 冶炼废渣处置利用管理系统性不强

在 《伴生放射性物料贮存及固体废物填埋辐射环

境保护技术规范(试行)》 (HJ
 

1114—2020)发布之前,
稀土行业固废处置处于无标准可依的状态, 企业自建

渣库的规范性差, 存在放射性环境风险。 现在虽然有

技术规范可以参照, 但稀土采选、 冶炼产生的废石、
尾矿、 废渣处置及综合利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根据废渣中的放射性活度水平、 回收工艺技术研

发程度、 产出产品的用途和去向等条件综合考虑, 并

且还需要确保处置过程中的辐射安全。 因此, 亟须配

套建设一系列相关标准规范, 从工艺设计和实验、 环

境保护、 辐射防护、 产品质量等方面明确相关标准要

求及管理规定。 然而从目前来看, 无论技术、 标准还

是管理均没有形成体系。

7　 以制度为核心的稀土行业可持续发展对策建议

由于 《条例》 的篇幅有限, 不可能对每一个制

度性问题都做出回应。 因此, 基于稀土行业资源环

境问题分析及制度归因, 在对 《条例》 优化时应重

点考虑纳入那些有利于系统解决行业问题的制度,
其他制度可以通过后续政策的出台单独提出。
7. 1　 评价政策优化建议

7. 1. 1　 突出行业和环境准入控制要求

健全源头预防、 过程控制、 损害赔偿、 责任追

究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是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的最终目标[16] 。 对于稀土行业而言, 《稀土行业准

入条件》 (2016 年改为《稀土行业规范条件》) 实施

已近 10 年。 该准入条件包含了行业准入、 环境准

入、 安全准入等要求, 系统性较强, 对于规范行业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且相关部委对稀土行业的

很多治理整顿也与行业准入有关。 然而, 《条例》
对此并未涉及, 却花费较大篇幅论述项目核准要求。
据此, 可在 《条例》 中增加一条 “准入管理”, 要

求稀土开采和稀土冶炼分离项目严格落实行业准入、
环境影响评价、 排污许可等准入管理要求, 通过加

强源头管控来提高行业生态环境保护水平。 通过加

强行业准入和环境准入控制, 系统解决生态破坏、
环境污染、 固废处置等问题。
7. 1. 2　 增加稀土国家规划矿区编制要求

稀土行业多个顶层设计文件都提出要划定稀土国

家规划矿区, 这是国家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管控的重

要手段, 但 《条例》 只提出要编制稀土行业发展规

划, 没有提到稀土国家规划矿区规划。 为此, 可在

《条例》 中增加 “稀土国家规划矿区” 有关内容, 要

求国务院矿产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

划定国家稀土规划矿区并编制矿区规划, 规范、 引导

和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稀土行业属于特殊行

业, 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做好资源开发与保护规划,
可以统筹推进开发、 保护和治理工作。 同时, 划定稀

土国家规划矿区并编制矿区规划, 还可为矿区规划环

评的开展提供依据, 从生态保护、 污染防治、 资源综

合利用等角度推动稀土行业可持续发展。
7. 2　 配套制度建设建议

7. 2. 1　 建立稀土行业常态化环保督察制度

过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于解决稀土行业历史遗

留问题, 规范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甚至提高行业技术

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例如, 通过多轮环保督察, 至

2020 年赣州市已治理废弃稀土矿山 92. 78
 

km2, 原来

的废弃稀土矿区得到全面修复。 未来随着稀土行业

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违法行

为将逐步减少乃至消失, 而环保督察则有必要实现

常态化。 对此, 《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

意见》 明确提出: “实行中央和省(自治区、 直辖

市)两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体制” “推进例行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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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专项督察”。 稀土行业具有特殊性, 由于生产经

营高度集中, 并且利润率高, 容易出现不法行为,
其中很多都与环保工作有关, 通过定期环保督察有

利于持续推动整个行业高质量发展。
7. 2. 2　 健全稀土行业生态环境保护标准体系

要提高稀土行业的环境管理精细化水平, 必须

建立健全行业生态环境保护标准体系。 具体而言:
一是要制定专门针对稀土矿的土地复垦技术标准,
根据行业特点对土地复垦的重点、 工艺技术、 物种

配置等提出要求; 二是要完善稀土行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 特别是冶炼分离环节的高盐废水排放和离子

型稀土矿山原地浸矿工艺的铵离子或金属离子污染

排放标准; 三是要制定和不断完善针对不同工艺流

程的清洁生产技术标准, 并全面推行稀土行业强制

性清洁生产审核; 四是要针对稀土矿山的特点, 分

别编制针对轻稀土和中重稀土的绿色矿山建设指标

体系, 指导企业提高绿色发展水平; 五是健全稀土

冶炼废渣处置规范。 稀土冶炼废渣含有大量有用元

素, 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今后应加强源头减量和资

源化利用技术推广, 并尽快形成技术规范。
7. 2. 3　 建立稀土企业环境保护 “领跑者” 制度

稀土行业经过长期整治, 行业管理水平已经大

幅提高, 今后应适当加强稀土行业的先进典范示范

带动作用, 建立企业环境保护 “领跑者” 制度。 具

体而言, 一是根据稀土行业的特点, 分为稀土采选

企业、 冶炼分离企业、 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等, 在企

业层面分类建立环境保护 “领跑者” 制度; 二是在

进一步整合行业准入条件、 清洁生产标准等的基础

上, 提取核心、 关键指标建立行业标杆企业评选标

准, 并按照自愿的原则由企业自行申报; 三是把技

术进步, 特别是能够减少生态破坏、 减少污染排放、
提高资源利用水平的重大技术进步作为行业标杆企

业的重要评选指标; 四是对于入选 “领跑者” 名单

的企业, 不仅可以在稀土开采和冶炼分离指标要求

方面予以倾斜, 而且可以给予免除强制清洁生产审

核、 环保督察等待遇。

8　 结语

《稀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是制

度建设, 因此本次评价采取了基于行业主要生态环境

问题制度归因, 以制度为核心的评价模式。 笔者认

为, 评价模式与评价对象的层次和特点相匹配是恰当

和有效的。 对于此类政策的评价, 今后应进一步加强

模式探索, 并在工作过程中加强公众参与和专家咨

询、 论证等工作, 将实证分析与利益相关方分析结合

起来, 充分满足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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